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相关制度要求，

作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

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现就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评估报

告更新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北京微智信业科

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标的公司评估值合计为 58,214 万元，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重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评估值合计为 58,778 万元，与原评估

报告的评估结果不存在重大差异。 

新评估报告不涉及公司重大不利变化，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易价

格。我们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评估报告更新。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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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李  琪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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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甘培忠                

 

 

 

 

 

年     月     日 

 




